采购需求
1、 主要内容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相关的各开办及运维项目正集中开展实施、采购人本馆改陈工作年底也将完成，为保证上述重点项目执行过程中各项工作真实、合法和高效，需选取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2023-2024年度开办及运维项目、首博本馆改陈项目进行跟踪审计（过程跟踪、审查、监督、分析和评价）、以及东馆展陈深化设计制作、本馆展陈深化设计制作结算审计工作。
2、 服务要求
全过程跟踪审计：对东馆开办费（总投资约4.5亿元，约13个项目）、运维费（总投资约2962万元，维修维护费、办公费、人员经费等）、本馆改陈（总投资约1亿元，约3个项目）三个项目中各子项目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工作，按阶段按项目出具跟踪审计报告。
结算审计：对东馆开办费中的东馆展陈深化设计制作项目和本馆改陈中本馆展陈深化设计制作项目分别开展结算审计工作，出具结算审计报告。
服务周期：现场审计服务从合同签署之日15天内开始， 2024年年底前根据甲方要求完成相关审计服务工作。
3、 项目团队人员要求：
1、投标人应成立本项目专属服务团队，并指定项目负责人。团队人员要求专业配置合理，具有相应资质和从业经验，能够胜任该项工作。人员相对固定，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勤奋敬业，认真负责，有团队协作精神，综合业务素质高。
2、投标人应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服务于采购人，按照采购人指定地点审核，应保证团队人员固定，确需更换人员的，应提前一个月报采购人批准且做好人员交接培训的方可调整。特殊时段项目数量较多时必须及时补充专业人员数量，确保项目审核的时效性和质量。不能以任何形式将项目再次委托给其他中介机构。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4、 其他要求：
1、在合同履行期内，中标人能确保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项目人员情况，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提供相应服务。
2、投标人须按照采购人的项目协议来实施相应的服务。
3、实施前期必须出具审计方案：应充分评估审计风险及投标人的承接能力，做出切实可行的审计方案，并提出项目人员和工作进度的时间安排。
4、保证审计工作底稿要真实完整并及时归档，全过程跟踪审计、审计的每项工作、布置要有记录，以备相关部门接收、检查验收。
5、投标人须提供服务期内执行审计任务的人员名单，至少保证至少2位主要负责人的稳定，参与工作的人员相对稳定。
6、投标人须在服务期限后，对审计工作的遗留问题做到随时解决。
7、一经委托，投标人须严格保证完成各项审计工作。
8、接到委托后，投标人需及时与招标人沟通项目进度并报告出现的问题。
9、投标人须对审计事项履行保密义务，不得将工作结果用于与审计事项无关的目的。
10、投标人须对利用工作结果所形成的审计结论负全责，并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负全责。
11、出具审计报告时限要求：在2023年12月10日前，本馆改陈项目验收合格后，完成本馆改陈项目审计报告。其他项目按甲方要求进行阶段性报告，并于2024年12月30日前完成最终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需要至少两名注册会计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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